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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基础设施 REITs试点获所得税递
延政策支持 
 
2022年 1月 2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22年第 3号公告，对基础设
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简称“基础设施 REITs”）试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
策作出明确。为支持基础设施 REITs试点的顺利开展，针对业界较为关注的基础
设施 REITs设立前以及设立阶段涉及的转让基础设施资产、项目公司股权等行为
的企业所得税处理，上述公告规定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或递延缴纳所得税待
遇。公告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此前发生的符合公告规定的事项，也可按
公告规定享受相关政策。 
 
继 2020年 4月 30日证监会、发改委发布通知推进基础设施 REITs试点之后，基
础设施 REITs的试点工作进入加速期。2021年 5月 14日，首单基础设施 REITs试
点产品正式挂牌，截至目前已有累计 11只基础设施 REITs产品登录深沪两市。
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与基础设施 REITs产品相关的税收问题更备受业界关注。 
 
此次公告的发布有望减轻基础设施 REITs的税收负担，对于进一步指导、规范和
推动基础设施 REITs试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公告要点简析 
 
适用范围：基础设施 REITs 
 
本公告适用范围为证监会、发展改革委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开展的基础设施
REITs试点项目。 

 
目前基础设施 REITs发行主要依据以下文件： 
 
• 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 2020年 4月发布的《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
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及后续扩大试点等文件 
 

• 中国证监会 2020年 8月发布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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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件表述看，此次公告规定的税收政策仅限于根据上述文件发行的基础设施公
募 REITs产品，对于市场上其他通常被称为“类 REITs”的产品可能无法直接适用
该政策。 
 
实施时间：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可向前追溯 
 
本公告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2021年 1月 1日前发生的符合本公告规定
的事项，可按本公告规定享受相关政策。 

 
公告允许将文件规定向前追溯执行，因此在 2021年以前已完成的有关资产或股
权转让行为有望同等适用公告中的税收政策。 
 
原始权益人：设立前及设立阶段企业所得税递延 
 
一、设立基础设施 REITs前，原始权益人向项目公司划转基础设施资产相应取
得项目公司股权，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即项目公司取得基础设施资产的计
税基础，以基础设施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原始权益人取得项目公司股权
的计税基础，以基础设施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原始权益人和项目公司不
确认所得，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基础设施 REITs设立阶段，原始权益人向基础设施 REITs转让项目公司股
权实现的资产转让评估增值，当期可暂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允许递延至基础
设施 REITs完成募资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缴纳。其中，对原始权益人按照战
略配售要求自持的基础设施 REITs份额对应的资产转让评估增值，允许递延至
实际转让时缴纳企业所得税。  
 
原始权益人通过二级市场认购（增持）该基础设施 REITs份额，按照先进先出
原则认定优先处置战略配售份额。 

 
此次公告的最大亮点是允许原始权益人在实际取得 REITs发行价款前暂缓缴纳企
业所得税，这一待遇主要体现在两个环节： 
 
1. REITs设立前的内部重组：原始权益人将基础资产划转至项目公司时可以直
接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暂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此前，原始权益人进行上述重组必须满足多项条件才能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以实现递延纳税。对于部分历史沿革较久、资产和股权结构较为复杂的基础
设施资产重组安排，要满足特殊性税务处理所要求的股权支付条件，以及在
重组后连续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等存在现实的困难。此次公告
的发布豁免了上述有关要求，有助于降低原始权益人的重组成本，加快资产
重组和 REITs发行的进程。 

 
2. REITs设立阶段：原始权益人向基础设施 REITs转让项目公司股权在企业所得
税上给予两层“递延”： 
 
首先，对原始权益人取得评估增值的企业所得税，允许递延至基础设施
REITs完成募资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缴纳。 
 
其次，对原始权益人因战略配售自持的基础设施 REITs份额对应计算的资产
评估增值，允许递延至原始权益人实际转让 REITs份额时缴纳企业所得税。 
 
此外，考虑到原始权益人存在通过二级市场认购 REITs份额的情况，公告还
规定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认定原始权益人优先处置战略配售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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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出台前，按照一般的税法规则，对于原始权益人向基础设施 REITs转让项目公司股权过程中实现的所得，原始权
益人在未实际取得 REITs发行价款时很可能已产生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公告新规则允许原始权益人将相应的所得税纳税
义务递延至基础设施 REITs完成募资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另外，根据现行规定，原始权益人因战略配售的要求需要
持有不低于 REITs发行份额的 20%。有观点认为，对于战略配售的这部分份额，原始权益人并未在经济实质上转让对应
的项目公司股权。公告允许原始权益人在实际转让 REITs份额时再缴纳对应的企业所得税，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
一观点的合理性。上述两层递延政策的叠加有望大幅缓解原始权益人在设立阶段因税收因素承担的现金流压力，将有
利于鼓励和促进更多企业积极参与基础设施 REITs试点。 

 
投资人：无特殊税收政策 
 
对基础设施 REITs运营、分配等环节涉及的税收，按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公告并未对运营和分配环节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关于投资人取得基础设施 REITs收益纳税的处理可能存在不确定性1。 
 
 
观察与评论 
 
“原始权益人”的范围 
 
公告所提及的递延纳税政策系由原始权益人享受，但文件并未对“原始权益人”进行定义。如果后续缺乏进一步的税收政
策官方解读，则实践中很可能直接以基础设施 REITs发行文件所列示的原始权益人作为递延政策的适用主体。 
 
实务中，集团内符合发行条件的基础资产可能会由不同的子公司共同或分别持有，从管理控制和有利于 REITs发行的角度考
虑，这些子公司未必会成为 REITs发行的原始权益人，而可能由其将资产先转让至集团内的特定公司，再由后者作为原始权
益人发行 REITs。此外，在目前发行的基础设施 REITs中，我们也注意到除了原始权益人进行战略配售外，原始权益人的关
联方（如母公司、兄弟公司等）也会购入 REITs份额。如果以原始权益人的关联企业购入战略配售的 REITs份额，原始权益
人所享受的递延政策是否可以延伸适用至这部分份额对应的项目公司评估增值，公告并未涉及。 
 
有鉴于此，为了充分享受相关的递延政策，发起人可能需要考虑从业务上将持有原始基础资产的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同
时也需要考虑由原始权益人作为战略配售份额的认购主体，但如此可能导致 REITs 设立过程中的重组过程复杂化以及购买配
售份额主体受限，或不利于提升发行效率和未来的管控效率。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可以出台细则或指引，对享受递延政策
的“原始权益人”的范围作出合理的明确。 
 
重组涉及的其他税种 
 
在设立基础资产 REITs的过程中，基础设施资产的重组活动除了涉及企业所得税以外，还可能涉及土地增值税、增值税、契
税和印花税等。本次公告仅明确了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并未提及其他税种，因此我们理解涉及其他税种的处理仍需要按照
现有的税收政策进行。 
 
虽然基础设施 REITs试点初期的项目大多未涉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起人在基础设施 REITs设立阶段有较大概率可享受土地
增值税等对于重组的相关税务优惠政策。在基础设施 REITs试点范围逐步扩大的趋势下，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加入
试点，业界也期盼未来在其他税种也能有类似的政策创新举措。 
 
 
结语 
 
基础设施 REITs试点税收新政的发布向外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原始权益人因参加基础设施 REITs试点
项目或承担额外税收成本的顾虑和担忧，有助于鼓励更多企业投身试点，从而有效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丰富资本市场
投融资工具，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 
 
从税务视角看，基础设施 REITs的生命周期包含设立前重组、设立、运营和退出四个环节。此次出台的税收政策主要针对前
两个环节中原始权益人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对运营和退出环节并未给予特殊税收政策。我们在下图中展示了有关税收
政策在 REITs全貌中所处的位置。 

                                                
1 更多相关讨论可参见 2020年 5月发布的德勤中国税务评论：盘活存量，深化改革——基础设施 REITs试点涉税问题初探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2020/deloitte-cn-tax-tap3142020-zh-2005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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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视角下的基础设施 REITs生命周期 

 
 
 
 
 
 
 
 
 
 
 
 
 
 
 

 
基础设施 REITs试点尚处于初期，不同试点项目在基础资产类型、基础资产剥离方式、REITs产品结构等方面通常也存在较
大差异。在这次税收政策出台后，我们建议基础设施 REITs的相关各方尽快研究政策对项目的影响。其中，对已发行的基础
设施 REITs，相关各方可积极与主管税务机关商讨前期事项的处理或进行追溯调整；对拟发行的基础设施 REITs，相关各方
可以考虑是否需要对发行方案进行合理的调整，并视情况需要与税务机关就相关交易的税务处理作重新沟通。 
  
在基础设施 REITs试点税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德勤中国税务团队与证监会和财税部门进行了深度沟通与交流，为相关政策
的出台建言献策。我们也将继续密切跟进相关事项进展，积极建言，并及时向市场分享最新政策和我们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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